[bookmark: _GoBack]浩盛化学（山东）有限公司
年产20万吨PAM及系列化学助剂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根据2018年7月16日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的要求，现将有关浩盛化学（山东）有限公司年产20万吨PAM及系列化学助剂项目信息公开如下：
[bookmark: _Toc9596]一、建设项目的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年产20万吨PAM及系列化学助剂项目
建设地点：河口区蓝色经济产业园纬七路与规划经一路交叉路口向东北方向100米路北
建设内容：项目用地面积49940.40平方米，建设生产车间、科研楼、罐区、消防水泵房、公用工程房、控制室等配套建设，布置混合釜、分离罐、脱水罐、干燥塔、旋振筛、配料釜、造粒机等设备，分两期建设。项目建成后，年产硝酸异辛酯2万吨，柴油抗磨剂2万吨，硫酸铝4万吨，聚丙烯酰胺干粉3万吨，聚丙烯酰胺乳液4万吨，抗氧剂、脱硫剂、缓蚀剂等炼油助剂系列产品2万吨和生物活性纳米调驱剂、生物活性降粘剂等油田助剂系列产品3万吨。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浩盛化学（山东）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红伟
联系电话：18002182178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评价单位：山东天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雍工
联系方式：18860630632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中附件1。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您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以及邮寄信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反映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并将公众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向本工程的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有关部门反应。
电话：18860630632
邮件：18860630632@163.com
    地址：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庐山路1188号华泰国际金融中心2幢622室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发布日起10个工作日内有效。
[bookmark: _Toc436730002][注]：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尽量提供详尽的联系方式，以便我们及时向您反馈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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